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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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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际电联电信发展局（BDT）于2009年3月发布了《监管核算指南》。1 该文件为基

于成本的监管提供了全面指南，涵盖了监管框架，定义了市场并确定了具有重大市场影

响力（SMP）的运营商、成本核算目标以及关键参数和方法等主题。

虽然《国际电联监管核算指南》主要侧重于监管核算系统，但它包括适用于所有监

管成本模型的概念。它还介绍了不同类型的成本模型（如自下而上）。

尽管国际电联《监管核算指南》随时可用，但在ITU-D第1研究组关于确定国家电信/
信息通信技术网络相关业务成本的经济政策和方法的第4/1号课题开展工作的过程中，报

告人和副报告人指出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潜在的知识差距。这一差距涉及信息通信技

术（ICT）和相关方法快速演进背景下的成本建模基础。为了填补这一差距，正如2019年
第1研究组报告人组会议期间所讨论的那样，第4/1号课题的报告人和副报告人提议通过

补充导则，为国家监管机构（NRA）和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网络运营商提供额外的成本建

模工具，这可用于其成本计算和定价活动。

这些导则旨在补充而非替代《国际电联监管核算指南》，同时考虑到数字环境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广泛变化、2009年以来出于监管目的而在成本建模领域获得的经验

以及世界各地国家监管机构遵循的最新发展趋势。此外，这些导则更侧重于国家监管机

构在其国家实施成本建模解决方案时所需的特定的实用知识。基于可公开获得的文献（

例如，国际电联、国家监管机构的出版物）以及第4/1号课题报告人和副报告人的专门知

识，本文件提供了额外的资料，它还考虑了针对上一个ITU-D研究期（2014-2017）2第4/1
号课题的最终报告，该报告陈述了对下一代网络（NGN）环境中电信/信息通信技术业

务的不同成本模型和新收费方法的初步研究结果。该导则主要侧重于移动和固定电信网

络，尽管所涵盖的许多主题也可适用于其他电信网络，例如，卫星和广播网络。

这些导则的目的是陈述与成本建模相关的两个主要主题：

– 与开发成本模型最相关的方法选择，以及国家监管机构或电信运营商实施的最常见

的选项（第2节）。

– 开发成本模型所涉及的典型阶段（第3节）。

2 方法选择和常见选项

成本模型的开发有多种方法可供选择。本节的目的是介绍主要的方法问题并概述不

同的选择，以便为国家监管机构、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网络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提供有关

成本模型的适当实施指南。

在确定开发成本模型的方法时，应考虑到以下主要方面问题：

– 确定计算方法

1 国际电联，《监管核算指南》，2009年3月，日内瓦。
2 国际电联，第4/1号课题2014-2017研究期的最终报告：确定与国家电信/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包括下一代

网络）相关的业务成本的经济政策和方法，2017年，日内瓦。

https://www.itu.int/dms_pub/itu-d/opb/pref/D-PREF-EF.ACCOUNT-2009-PDF-E.pdf
https://www.itu.int/dms_pub/itu-d/opb/stg/D-STG-SG01.04.1-2017-PDF-C.pdf
https://www.itu.int/dms_pub/itu-d/opb/stg/D-STG-SG01.04.1-2017-PDF-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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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标准

– 成本要素

– 资本相关成本的处理

– 收入的处理

– 参考运营商的定义

– 业务和增量

– 网络拓扑设计

– 地理建模

2.1 成本计算方法

从高层次的角度来看，可以使用两种主要的成本建模方法：

– 自上而下的成本模型：这些模型是从运营商的总分类账和资产负债表开始建立的。

基于若干步骤（通常是两个或三个，尽管也可以采用更复杂的模型）和分配准则，

成本在最终业务之间进行分摊。自上而下的模型确保完全符合运营商的成本，除了

资本成本减免和潜在的资产重估。因此，它们不允许国家监管机构确定其运营中潜

在的低效率，也不适合计算假设（有效）运营商的成本。尽管自上而下的模型可以

用于预测，但它们不如自下而上的成本模型灵活，因此不太适合这一目的。

 实际上，自上而下的模型（以各种形式，例如，核算分离或监管核算）通常由运营

商来实施和更新，而不是由国家监管机构来实施和更新，原因是它们需要国家监管

机构难以收集的大量信息。然而，很常见的是，当国家监管机构要求开发这种模型

时（例如，作为市场分析的结果而实施的补救措施），监管机构审计/审查每年的结

果，以确保它们是准确的，并符合现行的法规（或委托第三方这样做）。

– 自下而上的成本模型：这些模型是从一组基本的输入（例如，需求、覆盖范围、地

理和技术信息）开始建立的。基于这些输入，自下而上的模型使用技术工程算法来

确定所需网络的尺寸，以满足覆盖范围和容量方面的要求。然后，网络成本被计算

为网络要素数量与其单位成本的乘积。资本费用根据所选方法来折旧。这些成本随

后根据一套预定义的准则分配给各业务。

 这种方法并不完全符合运营商的财务账目，但它可以（也应该）被适当地设计成准

确代表该国的操作。自下而上的模型允许计算预测、假设分析、不同的场景等等。

此外，它们还可用于计算市场上不存在的参考运营商（假设运营商）的成本3。不

过，与人力资源而非投资（尤其是零售成本）联系更紧密的非网络成本很难通过自

下而上的方法来建模。不同于自上而下的模型，自下而上的模型可以由国家监管机

构和运营商来开发，因为它们对运营商的数据要求更低。当模型用于监管目的时，

它通常由监管机构来开发，为国家监管机构提供对所用方法的更多控制。

3 第2.6节概述了可以建模的潜在参考运营商。



3

 成本建模导则

ITU-D第4/1号课题

2.2 成本标准

成本标准定义了如何将成本分配给业务。有三种4普遍接受的选择方案5，即：

– 完全分配成本（FAC）：根据每项业务对不同成本要素（即路由因素表）的使用情

况，将成本（包括共同成本和联合成本）归入各业务。

– 纯长期增量成本（纯LRIC）：计算若不提供某些业务、业务组或活动（定义为增

量）时将节省的成本。从长远来看，这些增量成本与可变成本是一致的。在这种

方法中，既没有共同成本也没有联合成本分配给各业务。

– 长期增量成本加共同成本（通常称为LRIC+）：不同于纯LRIC方法，LRIC+允许回收对

任何给定业务都不是增量的共同和联合成本（添加在纯LRIC之上）。

一般而言，虽然FAC方法因易于实施和实用而仍在自上而下的成本模型开发中普遍采

用，但在自下而上的模型中通常实施LRIC方法。根据上述定义，很明显，纯LRIC或LRIC+
成本标准的选择取决于共同和联合成本的预期处理方式，尤其是取决于某些业务是否应

承担部分这些成本。

人们普遍认为，批发接入服务（单向互连，例如，接入本地环路、接入无源基础设

施、语音始发、比特流业务、租用线路等）必须承担公平份额的共同和联合成本。

近年来，学术界和监管机构就将共同和联合成本分配给双向互连业务（如固定和移

动语音终接）是否合适这一问题展开了辩论。根据欧洲委员会（EC）关于确定语音互连

成本的建议书6，大多数欧洲国家监管机构已经实施了纯LRIC标准。在欧盟（EU）之外，

纯LRIC标准不太常见（相比LRIC+），尽管一些非欧盟国家也遵循了欧洲委员会的建议。

如上所述，当采用LRIC+标准时，国家监管机构需要决定如何分配共同和联合成本。

有一些方法可用于分配共同费用，即：

– 等比例加价（EPMU），按业务增量成本的比例分配共同和联合成本。虽然EPMU方
法具有简单的优点，但它也可能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共同和联合成本占成

本基数很大一部分的情况下。

 当若干增量的共同和联合成本不一定与所有业务相关时，EPMU方法可能难以使用。

与网络相关的共同和联合成本通常就是这种情况。下图说明了移动自下而上长期增

量成本（BU-LRIC）模型这一特定情况下的这一现象，显示了不同类型的共同和联合

成本如何与不同的增量和业务相关联：

4 国际电联《监管核算指南》还描述了两个额外的成本标准：独立成本和边际成本。不过，国家监管机构

现在都很少使用这两种方法。
5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名称。
6 欧盟，EUR-Lex，2009年5月7日欧洲委员会关于欧盟固定和移动终接费率的监管措施的建议书，2009年5

月20日《欧盟公报》L 124/67。

https://www.itu.int/dms_pub/itu-d/opb/pref/D-PREF-EF.ACCOUNT-2009-PDF-E.pdf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9H0396&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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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纯LRIC和LRIC+数据业务标准下的相关增量成本示例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根据增量成本的简单加价来模糊地分配所有共同和联合成本是

不准确的。使用组合分析，即考虑增量的不同组合，以更准确地确定增量或业务子集的

共同成本，可以为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然而，该方法会使成本模型的设计变

得非常复杂，并降低成本计算的透明度。

– Shapley-Shubik方法包括在评估增量的每个可能到达顺序后，将业务成本设置为等于

业务的平均增量成本。这种方法基于博弈论，但其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其相当罕

见，很少有国家实施之。

– Ramsey定价方法根据其相对边际生产成本和价格弹性从业务中回收共同成本。人们

普遍认为，这种办法在经济上最适合回收共同成本；然而，计算所需的数据已被证

明是实施之的一个相当大的障碍。

– 有效容量根据每项业务在忙时所用容量来分配共同和联合成本（即通过路由因素

表）。这种方法越来越受欢迎，原因是它实施起来相对简单，并确保与业务对网络

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保持一致。根据增量的定义和网络的实际情况，该方法可能会

产生使用LRIC+模型的结果，这些结果接近或等于使用FAC方法获得的结果。

2.3 成本要素

自上而下的成本模型考虑了运营商财务报表中记录的所有成本要素，而自下而上的

模型通常侧重于网络相关费用（加上一般和行政成本）。最常见的成本要素可分为以下

几组：

– 网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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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证和频谱费

– 零售成本

– 一般和行政成本（G&A）

– 资本成本

这些类别描述如下。

2.3.1 网络成本

考虑到其重要性，网络成本可以划分为网络资本支出（CAPEX）和网络运营支出

（OPEX）。网络资本支出包括运营商为部署其网络而进行的投资，例如：

– 购买网络设备（例如，交换机），包括相关软件；

– 网络基础设施（例如，建筑物、管道）；

– 信息技术支持系统，例如，网络运营支持系统（OSS）；

– 有关分包合同网络业务的一次性费用（例如，所租用线路的激活费用）；

– 与上述项目相关的安装费用。

网络运营支出包括与运营网络相关的经常性费用，例如：

– 网络人员；

– 外包的维护业务；

– 电力（电力和燃料）及其他公用事业；

– 有关分包合同网络业务的经常性费用（例如，租用的线路、暗光纤）；

– 网络站点租金。

2.3.2 许可证和频谱费

许可证成本和频谱费7可能是电信运营商的一项重大成本。它们有不同的目的：

– 许可证与提供电信业务的许可有关。它们可以采用年费或一次性费用的形式，并且

两种选项均可在模型中予以考虑。它们通常被认为是非网络共同成本，并作为一般

和行政成本的一部分包含在成本模型中。如果某些费用与一组业务直接相关（例

如，语音电话的许可证），那么这些费用只能作为适用服务的加价予以分配。

– 频谱费涵盖了网络必不可少的资源租金。它们可以采用年费或一次性费用的形式，

并且两种选项均可在成本模型中予以考虑。它们既包括与无线接入相关的频谱，也

包括用于传输的微波频谱。这些费用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网络共同成本。

7 在一些国家，这些成本和费用可能使用不同的名称，例如，申请费、监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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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零售成本

零售成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营销

– 销售

– 经销商佣金

– 售出商品的成本（终端、SIM卡、互连支付等）

上面列出的费用类别与零售业务的提供有关，不应分配给批发业务。此外，考虑到

自下而上模型中估计这些成本所涉及的复杂性，在此类模型中通常不包括这些成本。因

此，零售成本主要仅通过自上而下的成本模型来处置。

2.3.4 一般和行政成本

一般和行政（G&A）成本与管理活动相关，并且在网络和商业活动（财务、管理

等）中很常见。

2.3.5 资本成本

业务成本需要考虑运营商能够在真正的竞争性市场中赚取的、所投资本的合理回报

额。为了估计该最小/预期回报额，国家监管机构通常（如果不是总是这样的话）使用

资本成本加权平均（WACC），它被定义为股权和债务加权成本之和。权重分别基于股

权和债务的市场价值。

迄今为止，使用WACC是一种反映电信行业最低/预期受监管利润水平的首选机制，

并且在实施监管成本模型中是事实上的国际标准。

业界已经达成共识，WACC应该根据以下公式，通过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来

计算：

𝑊𝐴𝐶𝐶 =
𝐾𝑒 · 𝐸

𝐸 + 𝐷
1 − 𝑡

+ 𝐾𝑑 ·
𝐷

𝐸 +𝐷

1
1

2
4

3

可以得出，WACC的计算主要取决于四个关键参数：

1)    债务和股份，代表公司融资中来自债务（D）和股权（E）的份额。

2)    股权成本（Ke），代表股东预期的年回报。

3)    税率，区分债务和股权融资的财务处理。

4)    债务成本，代表与公司债务相关的财务成本。

股权成本通常通过以下公式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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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o  代表无风险利率，即无风险的资产回报。

o  代表杠杆化的β项，即单个股票相对于其股票市场指数的历史波动的度量。

o ERP代表股权风险溢价，即股权的预期年回报与无风险债券之间的差额。

尽管在WACC公式上已达成共识，但每个利益攸关方（在一个国家内或在不同国家

间）如何确定要用于计算的输入数据却存在差异。

因此，国家监管机构在国家层面确定WACC是非常可取的，也是最佳国际做法。尤

其是，国家监管机构应根据在本国运营的业务提供商的财务关键绩效指标（KPI），每

年至少计算一个8有关固定电信市场的WACC和另一个有关移动电信市场的WACC。鉴于

WACC中所用某些参数不断发生变化的性质，该做法将确保模型之间的一致性和该行业

的透明度。

为了计算WACC，国家监管机构应定义一个强有力的方法框架，阐明它们如何确定

上述公式中涉及的输入。

2.4 资本相关成本的处理

处理CAPEX的一种适当方法是让国家监管机构决定以下关键方法方面的问题，对之

详述如下：

– 资产估值方法

– 考虑现代等效资产

– 年化方法

– 营运资本的处理

2.4.1 资产估值方法

一般来说，对资产成本的估值认为有两种选择方案（即成本参考）：

– 历史成本核算（HCA）反映了公司根据其账目在历史上为购买某项资产而支付的价

格。

8 一些国家对NGA相关资产采用不同的WACC，以解决额外的风险，而其他国家为每个业务提供商计算不

同的W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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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成本核算（CCA）反映了资产的当前和预期市场价值。它说明了在参考年份与

构建整个网络相关的投资。9

相关资产估值方法的选择高度依赖于国家监管机构所追求的监管目标。例如，HCA
可为那些依赖于其他运营商不太可能复制的资产的业务提供适当的成本参考（例如，民

用基础设施共享业务），而CCA可在购买和建造决定（例如，光纤入户（FTTH）、虚拟

非捆绑本地访问（VULA））之间提供适当的平衡 。

两种方法均可用在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成本模型中。在两种成本核算方法下，

也可以建立相同的成本模型（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

2.4.2 考虑现代等价资产

前瞻性成本的概念通常要求使用现代等价资产（MEA）来对资产进行估值，它由独

立监管机构组（IRG）定义为：10

“最低成本资产，提供至少与所估值资产等价的功能和输出。”

这些资产应与新运营商将用来建设新网络的资产相对应。

根据《国际电联监管核算指南》：11

“应尽可能使用现代等价资产（MEA），因为它是反映有效运营商成本的最准确

的估值准则，原因是如果进入者/替代运营商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进入市场，那么它会捕

获该进入者/替代运营商将要面对的相关成本（和效率）。”

此外，国家监管机构应考虑现有法规和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如果因监管义务而严格

要求某资产提供某项业务，那么即使可能存在现代等价资产（MEA），也不应对其进行

重新估值。例如，如果需要时分复用（TDM）传统互连，那么应考虑能启用该互连的资

产，而不是IP互连等效项。

在接入技术背景下，使用现代等价资产（MEA）的决定尤其有争议。有意见认为，

应根据其MEA（分别为4G和无源光网络）来构建诸如2G/3G和铜缆对之类的传统接入技

术的模型。然而，国家监管机构通常不会采用这种方法，原因是它会大大偏离该国的实

际情况。

2.4.3 年化方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成本回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用的折旧方法。

尽管在财务上可以接受多种折旧方法，但以下四种替代方法在监管成本计算中最常

见：

9 2009年国际电联《监管核算指南》在第4.4节中提供了关于按当前成本对资产进行估值可遵循的替代方

法的更多细节。
10 独立监管机构组（IRG），关于FL-LRIC成本建模的实施原则和最佳做法，2000年11月24日。
11 国际电联，2009年，《监管核算指南》，同前，第4.4.1节 

https://www.itu.int/dms_pub/itu-d/opb/pref/D-PREF-EF.ACCOUNT-2009-PDF-E.pdf
https://www.anacom.pt/streaming/modcust.pdf?categoryId=31136&contentId=33651&field=ATTACHED_FILE
https://www.itu.int/dms_pub/itu-d/opb/pref/D-PREF-EF.ACCOUNT-2009-PDF-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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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折旧是财务结算中最常见的方法。它只是将资产的原始成本平均分配到其整个

经济寿命中。该方法因其简单性而广受欢迎，但因未反映经济现实而受到批评。它

还忽略了资本成本，资本成本必须单独计算（作为账面净值和WACC的乘积）。该方

法在自下而上的模型中会遇到困难，原因是在初始建模年份中的资本成本会很高（

原因是自下而上的模型会假设整个网络都建立于模型的第一年）。下面的公式显示

了通常如何实施该方法（包括资本成本）：

 其中：

o GBV是资产的总账面值（在当前成本的情况下，可以用总重置成本（GRC）来代

替）。

o UL是资产的使用寿命。

o NBV是资产的账面净值（在当前成本的情况下，可以用净重置成本（NRC）来代

替）

o WACC是资本成本加权平均。

– 标准年金还可以在资产的整个经济寿命中平均分配其成本，但同时也要考虑资本成

本。因此，年金由两个单独的元素组成：资产的年化成本（折旧以及资本费用的融

资或成本）。在标准年金中，年费在资产寿命中保持不变。因未能反映资产的真实

折旧情况，这一方法也受到批评。以下公式显示了该方法的典型实现方式（包括折

旧和资本成本）：

 其中：

o GBV是资产的总账面值（在当前成本的情况下，可以用总重置成本（GRC）来代

替）。

o UL是资产的使用寿命。

o WACC是资本成本加权平均。

– 倾斜年金放宽了不变价格的假设。在电信网络中，有源设备的价格往往会随时间下

降，而基础设施成本（例如，挖沟）会随时间而上升。例如，如果标准的年化方法

忽略了价格下跌，那么进入者2将比进入者1更具优势，原因是它将受益于较低的资

产价格和因此而较低的折旧费用。当资产价格下降时，倾斜的年金会在早期收回更

多的资本（反之亦然），这确保了具有相同资产基础（尽管在不同时期获得）的两

个进入者具有相同的折旧费用。尽管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公式来实施倾斜年金方

法，但以下公式非常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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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o GBV是资产的总账面值（在当前成本的情况下，可以用总重置成本（GRC）来代

替）。

o UL是资产的使用寿命。

o WACC是资本成本加权平均。

o PT是与资产相关的价格趋势或价格变化率。

– 经济折旧定义为资产市场价值的定期变化。资产的市场价值等于资产有望在其剩余

使用寿命内产生的净现金流的现值。由于净现金流随产出而变化，因此资产的折旧

率与用途一致，从而形成一个真实的折旧剖面。在实践中，由于很难客观地确定经

济折旧，因此通常可以基于资产产生的产出量，通过倾斜折旧来近似估算。而后，

主要问题在定义输出，该输出通常根据流量来近似估算。这种方法可能导致大量的

成本分担。此外，经济折旧的一个缺点是当前结果受输出预测的影响，会带来更多

的不确定性。在经济折旧的情况下，对所用公式没有明显的趋势。

在自上而下的模型中，最常见的做法是采用与所建模运营商在其财务报表中考虑的

折旧方法相同的折旧方法，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自上而下的模型结果与运营商的财务报

表之间的一致。这也意味着自上向下的模型中通常使用直线折旧。

另一方面，倾斜年金方法是自下而上的模型中最常见的年化方法，原因是它在经济

准确性与易实现性之间提供了最佳平衡。它允许考虑网络价格的演变，同时避免因预测

不确定性而可能出现的差异，在使用经济折旧方法时，这会影响计算结果。

在欧洲国家的特殊情况下，经济折旧通常用于互连业务，原因是它是欧洲委员会

（EC）建议的。该建议已被大多数的国家监管机构外推到其他业务（例如，本地环路

解绑（LLU）、比特流等）。

同时，当在部署早期阶段通过新网络提供定价业务时，在可预见的未来考虑需求

的预期变化，在经济上是明智的。否则，将导致在网络部署的最初几年内单位成本过高

（由于在非常早期阶段需求较低）。如果将这些成本反映在价格中，那么会压制需求，

从而阻碍未来规模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折旧适合于早期阶段的网络发展（例

如，目前的FTTH网络）。

2.5 收入的处理

自下而上的模型通常不考虑收入，该模型侧重于计算批发业务的网络成本。

对于自上而下的模型，通常将收入包括在内，以产生每项业务的利润。尽管收入分

配相对简单，但可能会遇到以下主要挑战：

– 财务信息可能不包含有关某些业务的相关详细信息，并且可能有必要依靠计费系统

来将收入分配给各业务。在某些情况下，计费系统可能无法与经审计的财务账目完

全一致。



11

 成本建模导则

ITU-D第4/1号课题

– 捆绑在电信领域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对于捆绑，如何区分捆绑中包含的每项业务（

例如，语音和数据）的收入可能并不明显。在收入的相关部分仍来自按使用付费之

资费的国家中，可以将这些资费（与消费一起）用于分开所捆绑业务的收入。否

则，应与监管机构协商，明确定义替代的方法。

2.6 参考运营商的定义

在自下而上模型12的开发中要解决的最重要的方法问题之一是待建模运营商的类型，

即所谓的参考运营商。可以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为市场中的每一个运营商开发一个模型，捕获特定运营商活动中最相关的功能，例

如，流量、可用的频谱或覆盖范围。在运营商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的市场中，尤其是

在监管机构认为需要不对称批发费用的市场中，该选项可能是首选。

– 为具有特定需求、覆盖范围等的假设现有运营商（有效运营商）开发一个模型。13 
该选项通常用于移动市场，在这些市场中，运营商之间的差异被认为不够大，或者

监管机构认为，即使存在此类差异，它们也不需要转化为不对称的批发费用。在这

些情况下，假定参考运营商的市场份额（和移动情况下的频谱）为1/N，N指的是该

国网络运营商的数量。

– 为假设的新进入者开发模型，即假设一个一般性的参考运营商在某个日期（通常在

所建模周期开始时）开始运营。在新兴的移动市场中，或者在监管机构希望建立旨

在着力促进有效的新进入的价格信号的情况下，该选项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如果该国的运营商14使用不同的技术，那么国家监管机构还应就参考运营商使用的技

术做出决定。在这些情况下，更常见的是根据技术建立不同的模型并定义不同的价格（

尤其是在固定接入的情况下）。然而，一些国家监管机构有义务设定技术中立的资费，

并且需要对参考运营商做出决定，以确保所有运营商的成本回收或者与最具成本效益的

技术兼容。

2.7 业务和增量

2.7.1 模型中考虑的业务列表

在开发成本模型时，重要的是要确定国家监管机构需要其信息的那些服务。答案通

常是包括受监管的那些批发业务。然后，重要的是要包括所有足以影响运营商规模经济

和活动范围的其他业务。例如，必不可少的是还要包括与零售业务相关的需求15，以确保

所建模运营商的规模足以代表实际的运营商。

12 应该注意的是，在自上而下的模型的情况下，该决定并不相关，原因是根据定义，该模型将与使用其财

务账目的实际运营商相关联。
13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多个“假设的现有运营商”进行建模（例如，一个与现行运营商具有相似特性的

运营商，一个代表替代运营商的运营商）。
14 应为其定义受监管的资费。
15 应该注意的是，这可能不需要包括零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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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决定涉及模型的粒度。模型应考虑到网络及其成本的准确尺寸，同时避免不

必要的复杂性。具体来说，应基于以下准则来在模型中单独考虑业务：

– 重要性：代表大量连接或大量流量的业务应予纳入模型。

– 技术上的奇异性：提供则将导致在网络资源使用方面出现技术差异的业务应予分开

对待。

– 相关性：尽管业务重要性较低，但因其是其他运营商的重要输入，则该业务对监管

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业务。

重要的是要强调，仅当预计不同技术之间的监管费用不同时（例如，铜缆对光纤

接入），才可以按技术对业务进行分类。否则，更合适的做法是避免在业务层面进行

分类，即使在确定网络尺寸中实际上考虑了技术带来的流量混合。

2.7.2 增量的定义

如上所述，增量成本的计算与如果不提供作为一组业务的一部分的某业务时可实现

的节省相关联。即使理论上可以为每种业务计算增量成本，电信网络的规模经济性和网

络设备的大容量也意味着这种方法将导致很小甚至为零的增量成本。因此，计算增量成

本的最常见做法是将业务分组为所谓的“增量”。为此，需要决定如何定义这种增量。

已经确定了三种主要的方法来定义增量：

– 基于技术：业务根据其技术（即GSM、UMTS、LTE）分组为增量。运营商更常使用

该方法来支持盈利系统和定价（估算可变成本）。

– 基于业务类型：为每个主要业务组（例如，订阅、语音、数据和其他业务）定义增

量。该方法在国家监管机构中更为常见，原因是主要关注的是确定与某些业务直接

相关的成本。该方法的实施有一些特殊性，具体取决于所建模网络的类型：

o 对于移动网络，该方法通常会导致数据业务与其他业务（例如，语音、SMS）
分离。在一些国家，消息传递业务与语音业务是分开的。

o 对于固定网络，最常用的方法是将接入业务与传送业务分离。然后，重要的是

要注意，如果基于有效容量分配共同和联合网络成本（请参阅上面关于成本标

准的章节），那么成本要素显然与每个增量都相关，并可定义单个增量。

– 基于批发/零售差别：增量定义为零售或批发业务的组。例如，这就是欧盟委员会

提出的方法16，该方法规定应将语音互连业务定义为用于确定纯增量成本的相关增

量。

2.8 网络拓扑设计

要设计的网络拓扑主要由节点的位置来决定。在自下而上模型中，有三种常见的方

法可用于网络拓扑设计：17

16 欧盟，EUR-Lex，2009年5月7日欧洲委员会关于欧盟固定和移动终接费率的监管措施的建议书，同前。
17 应该注意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型不需要关于网络拓扑设计的决定，原因是它们基于运营商的财务账目。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09H0396&fr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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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化节点：这使用现有网络节点的位置。应该注意的是，每个节点中的估计设备是

基于需求和其他参数来计算的。该方法实施起来相对简单，但可能会导致运营商网

络效率低下，并且无法对假设运营商进行建模，而该运营商的足迹与现有运营商的

足迹不同。

– 经修改的焦化节点：这是焦化节点法的一种变体。在该方法下，网络节点的位置并

不严格对应于运营商的网络，而是基于其现有节点。如果发现任何效率低下或者如

果要考虑具有不同足迹的假设运营商，那么可以对位置进行修改。该方法与先前实

施的方法一样复杂，但它可以消除一些低效率的问题。

– 焦土：该方法在没有现有网络限制的情况下估计经优化网络的位置。它还可以在不

依赖现有网络的情况下对理论网络进行计算。然而，该选项的实施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在移动接入网和某些固定接入网的情况下，通常首选焦土法。基于焦土

法，核心和骨干网络更难以实施，原因是位置可能取决于外部因素（例如，区域分布、

先前设施的存在等）。因此，它们最典型地在焦化节点或经修改的焦化节点方法的基础

上建模。

2.9 地理建模

接入网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覆盖区域的地理、地形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为

了在自下而上的模型中正确反映这些特征18，非常常见的做法是定义对具有相似特征的区

域进行分组的地理类型。地理类型的定义取决于网络的类型和国家的特殊性。定义地理

类型时应考虑的主要成本动因是（至少）：

– 对于移动网络：

o 人口和人口密度，原因是它们可以很好地表明流量消耗情况。

o 可能需要每平方千米的人口中心，以识别人口密度可能较低但人口主要集中在

少数零散地点上的地区的特殊性。

o 地形。该特性对正确反映移动网络的覆盖范围而言至关重要，在山区，覆盖范

围将大大减小。

o 季节性。在一些国家，将作为季节性旅游19目的地的农村地区定义为特定的地理

类型，可以提高确定网络尺寸的准确性。

– 对于固定网络：

o 建筑密度是民用基础设施成本的主要因素，它是固定接入网成本的最大部分。

o 每栋建筑物的住户和/或企业，分享相同的民用基础设施成本，尽管它们需要某

些额外的建筑物内基础设施。

18 应该注意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型不需要地理建模，原因是它们基于运营商的财务账目。
19 可能需要额外的容量，而这些容量在今年的剩余时间内可能未得到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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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本模型实施的主要阶段

成本模型的实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应仔细规划和组织。本节向国家监管机

构提供有关成功实施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的成本模型应遵循之典型阶段的指南。

3.1 自下而上成本模型实施的主要阶段

如前所述，出于监管目的的自下而上的模型通常由国家监管机构来开发。因此，国

家监管机构应主导此类倡议并仔细规划所有相关阶段。

尽管由国家监管机构主导，但自下而上的模型的实施通常需要电信运营商的中高层

参与；运营商是极好的信息和验证来源，可以丰富成本建模活动。然而，只要监管机构

内部有足够的信息（例如，业务需求）并可以访问国际基准20（例如，针对网络设备单位

成本），就可以在没有运营商支持的情况下（例如，如果它们拒绝协作）开发合理准确

的自下而上的成本模型。

自下而上的成本模型的主要实施阶段如下所述：

– 启动：自下而上的实施倡议应始于：

o 内部启动会议，涉及国家监管机构中可能需要使用模型或者可以提供相关信息

以填充模型的其他部门。

o 与运营商的外部启动会议，告知它们该倡议的目标以及国家监管机构希望它们

参与的阶段（例如，数据收集、咨询）。与运营商的启动会议有助于提高计划

的透明度，同时允许运营商积极参与模型的开发并根据倡议的需求来组织其资

源。

– 方法设计：该阶段至少定义了上一章节中所述的所有关键方法要素，这些要素将清

楚地为实施自下而上的成本模型奠定基础。强烈建议将该阶段与模型的实际实施分

开，以确保讨论不受每种方法要素对最终结果的定量影响所影响。

 主要交付成果：模型的方法21文件。

– 方法咨询：建议对方法进行特定的咨询过程，以使国家监管机构和运营商就将影响

模型设计的准则提出其意见。根据就上一阶段所提的指示，将该阶段与关于模型的

咨询工作相分离可使国家监管机构将讨论重点放在方法框架上，并有助于提高过

程效率（任何更改方法的决定都可能意味着需要付出巨大的工作量以重新设计模

型 ） 。一些国家监管机构跳过该阶段以减少模型的总体实施时间。

20 一份用作基准的参考文件为《国际电联关于基准电信价格的实用指南》，2014年，日内瓦。
21 若干例子：比利时，丹麦，墨西哥（西班牙文），阿曼。

https://www.itu.int/pub/D-PREF-EF.PG.BENCH-2014
https://www.bipt.be/fr/operateurs/telecom/marches/controle-des-prix-et-des-couts/modeles-de-couts-cable-et-ftth/modeles-de-couts-pour-lacces-de-gros-au-reseau-ftth-de-proximus-et-aux-reseaux-des-cablo-operateurs-en-belgique-manuel-descriptif-du-modele-hfc
https://erhvervsstyrelsen.dk/sites/default/files/2019-03/Metodepapir01_lraic_mrp_final.pdf
http://www.ift.org.mx/sites/default/files/industria/temasrelevantes/13171/documentos/desarrollodelmodelodecostosintegraldelareddeaccesofija-limpio2.docx
https://www.tra.gov.om/pdf/axon-consulting-bulric-mode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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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交付成果：评估收到的反馈的咨询文件和立场声明。22

– 数据收集：自下而上的模型需要大量数据，并且应该预期需要从运营商处获得合理

数量的信息（即使对假设的运营商进行了建模，运营商也可能是某些数据项的最佳

信息来源）。重要的是要发布清晰的数据请求表，并提供详尽的支持文档，以期在

数据需求与可用于提供信息的时间之间取得最佳平衡。在设计此类表格时，建议：

o 确保不要求运营商提供国家监管机构内已经可用的信息；

o 提供所要求之数据字段的详细描述；

o 概述报告单位和周期。

 为了进一步增加该阶段取得成功的机会，建议与运营商举办会议或讲习班，以澄清

有关要求的任何潜在问题。

 理想情况下，一旦确定方法，就应启动数据收集过程。然而，一些国家监管机构会

提前进行该阶段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该倡议的时间期限，同时认识到，根据最终采用

的方法框架，所提要求不太可能发生变化。

 主要交付成果：数据请求表和支持文档。

– 数据验证：成本模型的输出严重依赖于输入。因此，出于准确性的考虑，至关重要

的是对所收集的信息的质量进行验证，这些信息最终将成为模型输入的一部分。对

从外部来源（例如，基准）获得的信息进行交叉检查可以帮助识别潜在的错误或误

解。应提供时间来与运营商进行互动，以了解、澄清和纠正最初报告的信息。

– 成本模型开发：该阶段包括模型本身的开发、模型的填充以及使用可用信息（例

如，地点数量、成本基础）对结果的验证。该验证活动有时称为校准或对帐工作。

 主要交付成果：成本模型和支持文档。23

– 关于模型的咨询：在此阶段，从利益攸关方处收集关于模型输入、技术和经济算法

以及输出的反馈意见。收到的答复使国家监管机构可以确保模型正常运行，并适当

适时地反映国家运营商面临的运营和财务现实。

 理想情况下，应该与利益攸关方共享模型（通过仅与运营商的封闭过程或者在国家

监管机构的网页上公开宣布），以便其可以访问其输入、算法和输出。在这种情况

下，国家监管机构应适当考虑信息的机密性，以避免泄露任何敏感数据。为此，机

密信息可以被匿名化（例如，通过在合理范围内随机调整数字）。建议国家监管机

构避免用不具代表性的数字代替机密信息，原因是这很可能会妨碍利益攸关方提供

有意义评论的能力。

 主要交付成果：评估收到的反馈的咨询文件和立场声明。24

– 价格决策：基于对模型咨询的反馈意见，国家监管机构有望对成本模型进行一些最

终的修改（如果需要的话）并关闭之。基于该模型的最终版本，国家监管机构将需

22 若干例子：比利时，塞浦路斯，丹麦，墨西哥（西班牙文），阿曼（磋商文件和立场声明）。
23 若干例子：比利时（模型和手册），欧洲委员会（移动模型和固定模型），丹麦（手册）。
24 若干例子：阿曼。

https://www.ibpt.be/file/cc73d96153bbd5448a56f19d925d05b1379c7f21/24f86c5f77046d35dece4aaf4cf2a2499666135b/Decision_tarifs_mensuels_acces_gros_reseau_FTTH_Proximus_2021-03-09.pdf
http://www.ocecpr.org.cy/sites/default/files/ec_public_consultation_03_2016_en_17-02-2016_iv.pdf
https://eur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hoeringsportalen.dk%2FHearing%2FDetails%2F63050&data=02%7C01%7Cgonzalo.arranz%40axonpartnersgroup.com%7Cbb1dee728da440b16c2808d6fed014e8%7Cd8d069b38eeb46af93af52520559b9a0%7C1%7C0%7C636976567008931846&sdata=eZc22kN2%2FznnpnMzdynE6yIFvrxcE%2FLrnj8VuOPdrwI%3D&reserved=0
http://www.ift.org.mx/industria/consultas-publicas/consulta-publica-sobre-el-modelo-de-costos-integral-de-la-red-de-acceso-fija-y-el-modelo-de-costos
https://tra.gov.om/pdf/pcdevelopmentofbulicmodelsv.2.pdf
https://www.tra.gov.om/pdf/axon-consulting-cnsolidated-comments-on-bulric-and-posit.pdf
https://www.bipt.be/operators/publication/ftth-cost-model-public-version
https://www.ibpt.be/file/cc73d96153bbd5448a56f19d925d05b1379c7f21/84e1999b45a0bdfb104002a5907b19a9d212d4a3/2018-12%20Descriptive%20Manual%20FTTH%20FINAL%20FR.pdf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finalisation-mobile-cost-model-roaming-and-delegated-act-single-eu-wide-mobile-voice-call
https://ec.europa.eu/digital-single-market/en/news/finalisation-fixed-cost-model-delegated-act-single-eu-wide-fixed-voice-call-termination
https://tra.gov.om/pdf/pcdevelopmentofbulicmodelsv.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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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开发该模型的业务做出定价决策。尽管一些国家监管机构依法有义务直接根

据成本模型的结果来设置受监管的费用，但最常见的做法是在设置受监管的资费时

考虑额外的输入（例如，自上而下的成本模型的结果、市场数据、国际基准）。

 主要可交付成果：价格决定。25

3.2 自上而下成本模型实施的主要阶段

与自下而上的成本模型的实施相反，运营商应开发自上而下的监管成本模型26，原

因是所需的信息量和粒度使该任务对国家监管机构而言是不可行的。然而，至关重要的

是，国家监管机构必须明确定义要应用的方法、实施周期和阶段，并建立结构合理的审

计/审查程序，以确保获得的结果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自上而下的成本模型实施过程中涉及的主要阶段如下所述：

– 监管框架的定义：实施自上而下的监管成本模型应受国家监管机构访问某些信息的

需求的驱动。因此，对国家监管机构而言，重要的是要确定所需模型的特征，以使

之适于目的。国家监管机构应该定义主要的方法特性以及运营商要提供的报告和手

册。例如，强烈建议明确定义要包含在模型每个阶段/层级的最小粒度（例如，最小

帐户集）。否则，国家监管机构可能没有所需的透明度来了解分配过程并确保正确

遵循已建立的方法原则。如果不止一个运营商必须提交自上而下的成本核算信息，

以确保运营商之间的可比性，那么该方面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主要交付成果：监管框架。27

– 实施手册的编写：在开发自上而下的成本模型自身（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

前，建议国家监管机构要求运营商起草一份实施手册，以描述其希望如何满足要求

和在监管框架中定义的方法。在此阶段，国家监管机构可能会提前确定与批准的导

则之间存在的那些不一致处，并要求运营商在启动实施模型之前加以解决。理想情

况下，实施手册应先获得国家监管机构的批准，然后才允许操作员批准开发该模

型。

 主要交付成果：实施手册。28

– 成本模型的实施：一旦批准实施手册，运营商就应自行实施模型。在整个倡议中，

这一阶段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最多。在首次实施时，来自国家监管机构的一些支持可

25 若干例子：巴拉圭，西班牙（西班牙文）。
26 一些运营商对其内部活动（例如，利润健康、资费设计等）使用自上而下的成本模型。
27 一些例子：哥伦比亚（西班牙文），墨西哥，阿曼，沙特阿拉伯（监管框架（阿拉伯文）和准则）。
28 一些例子：墨西哥（西班牙文）。

http://www.conatel.gob.ve/wp-content/uploads/2014/10/Providencia-Administrativa-N%C2%BA-881.pdf
https://www.cnmc.es/sites/default/files/1503774_10.pdf
https://www.crcom.gov.co/resoluciones/00004507.pdf
http://www.ift.org.mx/industria/consultas-publicas/consulta-publica-sobre-el-anteproyecto-de-metodologia-de-separacion-contable-aplicable-los-agentes
https://www.tra.gov.om/pdf/draft-accounting-separation-regulation.pdf
https://www.citc.gov.sa/en/Decisions/Documents/attach403_01.pdf
https://www.citc.gov.sa/en/Decisions/Documents/attach403_02.pdf
http://www.ift.org.mx/sites/default/files/conocenos/pleno/sesiones/acuerdoliga/pift3110186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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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助于促进平稳实施并避免延误。在随后实施模型时，通常不再需要国家监管机

构的支持。

 主要交付成果：成本模型和结果。29

– 审计/审查：通常每年报告一次自上而下的模型，即在对财务帐户进行审计后的几

个月内。应对模型的结果进行审计/审查，以确保它们是准确的、符合法规框架且

不包含错误。该审计/审查可以由运营商自身（例如，通过其审核员）和/或国家监

管机构（例如，通过一个独立的实体）来开展；建议采用后一种选项，原因是它使

国家监管机构可以进一步控制要执行的审计活动和要审查的重点区域。

 主要交付成果：审计/审查报告和批准结果的决议。30

29 尽管可以找到一些例子：英国，但通常不会公开模型和结果。
30 一些例子：西班牙（决议和修订报告）（均为西班牙文）。

https://www.bt.com/bt-plc/assets/documents/about-bt/policy-and-regulation/our-governance-and-strategy/regulatory-financial-statements/2014/lric-model-relationships-and-parameters-2014.pdf
https://www.cnmc.es/sites/default/files/1730028_9.pdf
https://www.cnmc.es/sites/default/files/1730181_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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